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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深化新三板改革，设立北

京证券交易所”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有关决策

部署，明确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北交所或本所）向不特定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公开发行并上市）

的审核安排，本所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，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

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

求意见稿）及相关规定，起草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

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（以下简称《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）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思路 

新三板精选层制度安排已充分借鉴注册制理念，自律审查

与行政许可顺畅衔接。在此基础上，《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充分

吸收科创板、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经验，构建了北交所试点注册

制的审核安排，主要遵循以下思路： 

一是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审核理念。明确发行

人的信息披露主体责任，压实保荐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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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责任，引导各市场主体归位尽责。审核中通过问询等多种

方式督促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把好上市公司入口关。 

二是坚持审核公开透明。审核流程、审核结果等关键节点

信息、交易所问询等审核意见全面向市场公开，明确审限要求，

充分接受社会监督，明确市场预期。 

三是坚持科学分工、有序衔接。在注册制下，交易所和中国

证监会分别履行审核、注册等法定职责，明确相关职责分工和

程序衔接，确保发行审核注册工作高效有序运行。 

二、规则框架与主要内容 

《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共七章六十七条，包括总则、申请与

受理、审核内容与方式、审核程序、特殊情形处理、自律管理和

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是交易所审核职责。重点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进行审核，通过一轮或多轮的审核问

询，督促发行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信息，督促保荐机构、

证券服务机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把关责任，提高信息披露质

量，以便投资者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策。 

二是具体审核程序。设立发行上市审核机构，对发行人的

发行上市申请文件进行审核，出具审核报告，提请上市委员会

审议。本所结合上市委员会意见，出具发行人符合发行条件、上

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审核意见或者作出终止发行上市审核

的决定。本所出具同意发行上市的审核意见的，连同发行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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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文件和相关审核资料报送向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。中

国证监会按照规定进行注册，进一步提出反馈意见的，本所将

反馈意见告知发行人及中介机构。 

三是审核时限要求。本所自受理之日起 2 个月内出具发行

人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审核意见或者作

出终止发行上市审核的决定，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回复问询的时

间不计算在内，且回复时间总计不超过 3 个月，并就不计算在

前述时限内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规定。此外，上市委员会可以对

发行人的发行上市申请暂缓审议，暂缓审议时间不超过 2个月。 

四是加强自律监管。进一步强化对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等相

关主体的违规责任追究，细化违规情形，对于严重违规，本所可

以采取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或信息披露文件、

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纪律处分，与中国证监会发行注册相关部

门规章中的违规处理相衔接，总体要求与科创板、创业板保持

一致。 

 


